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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部门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公章）                                    填报日期：2024年8月26日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行政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森林公园经营者未在危险地段、水域和游客可能遭受伤害的区域设置安全保护设施和警示标志的处罚
	初次违法，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减轻危害后果的，从轻处罚。
	1.【地方规章】《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说服教育
	旗林草局
	

	2
	
	
	
	
	
	

	3
	
	
	
	
	
	

	4
	
	
	
	
	
	



注：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预警提示、告知承诺、社会服务折抵罚款、“观察期”等方式。

附件2
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部门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公章）                                    填报日期：2024年8月26日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行政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擅自移动或者毁坏森林保护标志的处罚
	违法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主动采取其他行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后果的，减轻对当事人的处罚。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毁坏森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恢复森林保护标志，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说服教育
	旗林草局
	

	2
	
	
	
	
	
	

	3
	
	
	
	
	
	

	4
	
	
	
	
	
	



注：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预警提示、告知承诺、社会服务折抵罚款、“观察期”等方式。


附件3
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部门不予（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公章）                                    填报日期：2024年8月26日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免予）行政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处罚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立案调查前，已完成种子经营档案归档工作。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第三十六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保证可追溯。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具体载明事项，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及种子样品的保存期限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规定。 
	说服教育
	旗林草局
	

	2
	对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在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委托生产、代售其种子的，未按要求备案的处罚
	 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立案调查前，已按要求进行备案的。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一下罚款；（五）种子生产经管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
第三十八条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共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为全国。
	说服教育
	旗林草局
	

	3
	
	
	
	
	
	

	4
	
	
	
	
	
	

	5
	
	
	
	
	
	

	……
	
	
	
	
	
	


注：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预警提示、告知承诺、社会服务折抵罚款、“观察期”等方式。



附件4
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部门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喀喇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公章）                                    填报日期：2024年8月26日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强制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不履行植树义务的代为种植的行政强制执行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并能自行纠正的行为人不予行政强制
	1.【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第九条：对义务植树，各单位每年都要进行检查，并将完成情况据实上报。绿化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评比，成绩优异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年满十八岁的成年公民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的，所在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整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并由当地绿化委员会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
	说服教育
	旗林草局
	

	2
	
	
	
	
	
	



注：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预警提示、告知承诺、社会服务折抵罚款、“观察期”等方式。

